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規定 

97.12.07簽奉校長核定 

100.09.26修正第 3.5.6點 

105.02.19修正第 5.6點 

一、為鼓勵優秀僑生就讀本校及獎勵在校優秀研究所僑生，特依「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

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二項之規定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所優秀僑生獎學

金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作業規定)。 

二、本作業規定所需經費來源為教育部核配之補助款。 

三、本作業規定適用對象為在本校就學之研究所僑生，且符合下列資格者：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之規定來台就學之在學僑生。 

   （二）依「香港澳門居民來台就學辦法」入學之在學港澳生。 

   （三）申請人之學業成績，其前一學期未有修課成績者，需有指導教授或主任（所長）之推薦 

函及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資料。 

   （四）未有領取政府機關、學校之獎助學金或相關計畫補助者。 

   （五）本項獎學金各學位階段申請年限如下： 

       1.碩士班：碩士班一年級第二學期起至碩士班三年級第二學期止。 

       2.博士班：博士班一年級第二學期起至博士班四年級第二學期止。 

    （六）前一學期未有休學者。 

四、獎學金額度及名額依教育部核配補助款分配，每人每月以不低於新台幣 10,000元為原則。 

五、本獎學金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依公告規定向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僑教及大陸事務組提出申

請，申請時應備妥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 

   （二）學生證、居留證影本各乙份。 

(三)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未附有成績單者，請於推薦函內特別註明） 



   （四）系所指導教授（主任）推薦函。 

   （五）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申請人於研究或學習表現之證明文件，惟需為同一學階段之資料）。 

六、審查作業： 

(一)審查小組：由國際及兩岸事務長、國際事務組組長、僑教及大陸事務組組長等三人組成。 

    (二）審查標準： 

       1.由審查小組依教育部核定之總金額分配當學期名額及受獎人每名每月金額。 

       2.按成績及其他相關文件經審查評比後擇優錄取。 

七、本項奬學金領取方式為按月支給，每次支給期限為六個月，第一學期自當年八月起至翌年一月 

    止，第二學期自當年二月起至七月止。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其獎學金應停止發給，已逾當月十五日者不予追繳當月 

         所發之獎學金。 

   （二）受獎學生，如經查證有偽造、變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查屬實者，除撤銷其受獎資格及追 

         繳已領取之獎學金外，並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三）受獎學生若於領取期限前畢業，則自畢業之次月起停發獎學金。 

   （四）受獎學生違反校規記小過以上處分者，自公告之次月起停發獎學金。 

九、本作業規定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申請表 

應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並於欄內打Ⅴ） 

 □申請表。 

 □學生證、居留證影本各乙份。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未附有成績單者，請於推薦函內特別註明） 

 □系所指導教授推薦函。 

 □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申請人於研究或學習表現之證明文件，惟需為同一學位階段之資料）。 

 

學    號  姓    名  

就讀學院              學院 就讀系級  

僑居地區  分發（錄取）

日期及文號 

 

攻讀學位 □碩士        □博士 居留證證號 

身分證證號 

 

郵局局帳號 

（各 7碼） 

局 帳 獲得本獎學金之

學期（無則免填） 

 

現在通訊處 

與連絡手機 

 

僑居地址 

與連絡電話 

 

學業成績 

（前一學期） 

 操行成績 

（前一學期） 

 修習學分數 

（前一學期） 

 

 

 

導       師 

 

評       語 

  

 

系主任（所長） 

 

評        語 

 

※ 申請人未領有其他獎助學金（包括已獲政府相關計畫補助者），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經 

   查證屬實者，本人願依學校相關規定被撤銷獎勵資格並繳回已領之獎學金，絶無異議。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